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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虚拟财产已经
成为新型民事权利客体，微信公众号账号权
益、游戏装备等虚拟财产的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不断增强。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虚拟
财产的保护还存在着许多困难，这些难题对权
利人合法利益的实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制约
着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只有
找出现存困境及其根源，才能精准完善虚拟财
产保护体系，进而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一、虚拟财产保护的困境
当前虚拟财产保护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司

法适用、平台履职和社会认知三个层面。
第一，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存在争议，适用

缺乏统一标准。我国法律未对虚拟财产权的性
质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
条仅规定了“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虚拟财产的具体权利属
性仍然需要学理阐释。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虚拟
财产的权利属性主要有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
权说、新型财产权说，各学说均存在一定程度的
不足。司法实践中虽然有法院将虚拟财产归入
新型财产权益，但对于该权益的适用仍缺乏细化
的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同案不同判
现象依然存在，裁判结果存在分歧。

第二，虚拟财产面临着责任边界模糊和监
管动力不足的问题。首先，平台和用户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律认定，有些平台

会在用户协议里设置霸王条款，弱化甚至排除
自己的责任。其次，平台主动履行职责的动力
不够，管理虚拟财产需要投入大量技术成本，
可这些投入很难直接变成平台的商业利益。
还有些平台会为了自身利益，对侵犯虚拟财产
的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间接助
长了侵权行为的发生。

第三，社会公众对于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和财产价值认知不充分。部分公众将虚拟财
产当作网络虚拟物品，认为其不具备现实财产
的属性从而在遭遇侵权行为时不愿意主动维
权。这一问题也反映出了社会层面缺乏对于
虚拟财产保护的普法宣传，很多人在权益受损
时不知道如何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还有人
因为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维权，这些问题进一
步加剧了虚拟财产保护的困境。

二、虚拟财产民法保护的路径
对于虚拟财产保护存在的法律属性争议、

责任边界模糊和监管动力不足以及社会公众对
虚拟财产认知不充分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从民
法视角出发，构建体系化、规范化的保护机制。

第一，出台司法解释并发布指导性案例。
首先，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对不同种虚
拟财产按照类别进行梳理，并对不同形态的虚
拟财产划定差异化的司法认定思路与法律适
用准则。对于虚拟财产权属界定、转让流转效
力、侵权行为判定及法律责任划分等问题可以

出台相应的裁判细则，从而达到合理约束法官
自由裁量权的目的。该做法有利于统一各地
法院对同类虚拟财产纠纷的案件定性标准、审
理裁判思路与实体处理结果，切实解决同类案
件裁判标准不一、判决结果分歧突出的问题，
维护虚拟财产纠纷案件司法裁判的统一与司
法公信力。其次，在裁判适用中合理界定物
权、债权及新型财产权益各自适用范围，突破
单一法律学说的适用困境，将其界定为新型民
事权利客体，纳入《民法典》财产权保护范畴。

第二，明确有关虚拟财产平台的权利和责
任边界，健全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监
管部门需要明确虚拟财产网络平台和普通用
户之间的权责边界，规范平台用户协议的制定
流程。对于平台设置不公平格式条款、转嫁风
险的行为监管部门需要严格整治，对于平台通
过霸王条款减免平台应该履行的安全保障义
务的监管部门应当明确禁止。其次有关部门
应当建立相应的成本分担与利益激励机制，从
根源上解决平台履职动力不足的问题。有关
部门可以通过专项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对
于主动投入技术研发、搭建虚拟财产安全防护
体系的平台进行激励。同时还可以通过引导
行业共建风控运维共享机制，分摊相应成本，
降低企业单独投入的经济压力，让平台的合规
治理投入具备可持续的回报空间。

第三，加强社会宣传，提升虚拟财产保护

效能。首先，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开展虚拟财产
保护的普法宣传活动加强普法宣传，还可以通
过发布典型案例、法治宣讲等方式，向社会公
众明确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和受保护的法律
地位，提高公民对数字权益的法律意识，引导
公众在合法范围内使用、处分虚拟财产，防止
虚拟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其次，提升虚拟财产
维权的便利性，降低维权成本。相关部门应当
完善在线调解、行业仲裁等便捷高效的纠纷解
决渠道，提高社会公众维权的便利性。有关部
门还应当支持行业协会制定虚拟财产相关自
律规范，引导平台、用户在规则框架内化解矛
盾，实现纠纷源头治理，降低维权成本。

三、结语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虚拟财产已经

成为人们重要的财产形式。目前在虚拟财产
保护领域存在着法律属性争议、责任边界模糊
和监管动力不足以及社会公众认知不充分等
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需
要各方共同发力解决。完善虚拟财产的保护体
系关键在于出台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明确虚
拟财产平台的权责边界、加强社会宣传。相信随
着各项措施的逐步落实，虚拟财产保护的难题也
会慢慢解决，后续还需不断完善保护机制，实现
用户权益与数字产业发展的双赢。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法学院

数字经济背景下虚拟财产的保护路径探析
郑骏飞

岩石力学在采矿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核心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三大维度：一
是提升勘察精准度，通过室内试验与现场监
测掌握岩体结构与应力演化，精准识别地质
薄弱区，为采矿设计提供可靠支撑；二是强
化安全管控，实时监测应力-应变、声发射等
参数预判灾害，优化施工与支护设计，兼顾安
全与经济；三是推动绿色高效开采，优化布局
提高资源回收率，防控灾害减少环境破坏，利
用高地应力采用自然崩落法降本提效。

一、岩石力学在金属矿山采矿工程中的
具体应用

岩石力多维度贯穿采矿全流程，为安全
生产与高效开采提供科学依据。

在岩体稳定性检测与评价中，形成“室
内试验+现场监测+数值模拟”的综合体
系。室内试验测试岩体抗压、抗拉等力学参
数，结合莫尔-库仑理论分析破坏机理；现
场构建微震、应力、位移“三位一体”实时监
测系统，捕捉岩体破裂信号、掌握应力集中
区域、预判变形趋势，“三随”原位监测技术
大幅提升数据精准度；利用FLAC3D、ANSYS
等软件构建力学模型，结合CT扫描实现数
字孪生建模，模拟不同开采方案的应力分
布，优化确定最优方案。

矿山巷道支护设计优化方面，基于岩石
力学理论，利用岩层自承性制定差异化方
案。围岩好、地应力小的巷道采用锚杆、喷
射混凝土主动支护；深部高应力、围岩差的
巷道采用锚杆+锚索+喷射混凝土组合柔性
支护，配合水压致裂技术形成“减压区”。

在地质灾害防控中，岩石力学针对岩
爆、滑坡等灾害提供关键技术。岩爆防控采
用爆破、水压致裂等卸压技术释放地应力，
结合微震监测捕捉预警信号；露天边坡滑坡
防控通过试验测定参数，计算稳定系数优化
边坡角度，采用锚杆、抗滑桩等加固岩体，构
建位移与应力监测预警系统；坍塌与突水防
控则优化开采顺序，监测岩体位移与地下水
压力，采取堵水、排水等措施防范风险。

二、岩石力学在金属矿山采矿工程应用
中的关键瓶颈

岩石力学在金属矿山深部开采中，是保
障安全与效率的核心支撑，但当前仍面临四
大关键瓶颈。

岩体力学参数测定精度不足。作为研
究基础，室内试验样本难以还原现场真实状
态，采集运输易受损导致结果偏差；现场监
测受地质条件、设备性能等干扰，数据误差
难以避免；岩体结构面发育无规律且难以量
化，极深部岩体的特殊力学状态更让传统测

定方法失效，进一步降低参数精度。
深部开采多场耦合研究不深入。深部

岩体受高地压、高温度、高渗透压等多场耦
合作用，力学行为呈现非线性、时效性、分区
破裂等复杂特性，传统理论难以精准描述其
变形规律，现有研究深度不足以支撑实际开
采需求。

技术应用与实际需求脱节。部分矿山
过度依赖室内试验与数值模拟，照搬其他矿
山方案，未结合自身岩体特性优化设计，导
致支护失效、灾害防控效果不佳。卸荷参数
缺乏普适性、应力转移易诱发次生灾害、水
压致裂技术成本过高等问题，限制了先进技
术的推广。

智能化监测技术应用不足。微震、应力
监测等先进技术应用范围有限，部分矿山仍
采用传统监测方式，效率低、智能化分析能
力弱，难以实现灾害实时预警。岩体数字孪
生、多模态联合监测等智能化技术尚处于探
索阶段，未形成成熟体系，难以满足深部精
细化开采需求。

三、优化岩石力学在金属矿山采矿工程
中应用的路径

优化岩石力学在金属矿山采矿工程中
的应用，需从四方面协同推进：一是提升岩
体力学参数测定精度，通过优化采样流程减
少样本损伤，强化现场裂隙调查并模拟真实
地质条件提升室内试验准确性，加强原位监
测技术研发与设备升级，结合“三随”监测模
式实现参数动态跟踪，重点突破极深部岩体
测试技术，为复杂工况开采设计提供可靠支
撑；二是深化深部多场耦合问题研究，依托
多学科交叉融合，聚焦高地压、高渗透压等
环境，系统研究岩体力学行为与破坏机理，
构建耦合力学模型，利用先进设备模拟复杂
地质条件获取应力演化规律，从微观层面解
析损伤机制，建立极深部岩体力学理论框
架；三是推动技术应用与实际需求深度融
合，摒弃“照搬照抄”模式，结合矿山地质条
件制定个性化方案，强化技术人员实操培
训，深化产学研合作，针对实际痛点研发适
配性技术与设备，提升应用针对性与实效
性；四是推广智能化监测与应用技术，加大
微震、应力、位移等监测技术应用力度，引入
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数据处理能力，推动
岩体数字孪生、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落地，
构建可视化监测平台，为智能化开采决策提
供支撑。

作者系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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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到1949年，“健康第一”
教育理念是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
经由几代教育家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
索逐步生成的。从思想萌发到体系建
构再到制度化推进，这一演进链条构成
了近代“健康第一”理念从朴素意识到
系统主张的完整脉络。

一、近代“健康第一”理念的思想萌
发与制度初建

严复于1895年提出“鼓民力、开民
智、新民德”三大主张，其思想奠定了近
代三育并重的理论基础。“鼓民力”核心
是强壮国民体质，将健康提升到了关乎
民族生存的战略高度。同时，军国民教
育思潮随之兴起，将体育与国家军事力
量直接挂钩，主张通过学校体操课训练
学生体魄、培养尚武精神、塑造国民意
志。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正
式将体操列为各级学堂必修科目，标志
着学校体育教育的制度化开端。1906年
学部奏定《教育宗旨》，明确提出“尚武”一
纲，要求“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
军国民主义”，健康教育的制度框架在军
国民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初步成型。从思
想启蒙到制度确认，“健康”议题完成了
从社会呼吁向教育政策的初步转化，为
后续理念的深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近代“健康第一”理念的体系建
构与多维阐释

严复等人打开了“健康”进入教育
视野的大门，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真
正完成了“健康第一”理念的理论建构
与体系化阐释。蔡元培在1912年出任
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后，系统提出
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将体育与德
育、智育、美育、世界观教育并列。他在
1917 年爱国女学校演说中明确指出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主张学校体育
应以学生健康为目的而非培养少数选
手。这一判断的逻辑在于：健全的身体
是健全精神的物质前提，体育不是教育
的点缀而是根基所在。蔡元培还明确
反对体育的锦标主义，主张体
育的核心目的是健康而非竞赛
胜负，将健康确立为体育教育
的本体价值而非附属品。张伯
苓则将这一理念付诸系统的办
学实践。他在南开学校推行

“三育并进，体育为先”的方针，
强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
强身”。南开的独特之处在于，

体育不是少数人的活动而是面向全体
学生的制度安排，不是单纯的技术训练
而是“体德兼进”的育人过程。他创立
了早期的学校体育联合会，组织校际体
育竞赛，使健康教育从单一学校的探索
扩展为区域性的教育实践。陶行知则
从生活教育的视角赋予了“健康第一”
更为根本的地位。从蔡元培的哲学定
位到张伯苓的制度实施再到陶行知的
生活化路径，三位教育家共同完成了

“健康第一”理念从理论到实践、从学校
到社会的立体化建构。

三、近代“健康第一”理念的历史贡
献与时代承接

近代教育家群体的理论探索与实
践推动，构成了“健康第一”理念从萌发
走向成熟的完整图景，其历史贡献可从
思想、制度、实践三个层面加以把握。
在思想层面，近代教育家系统突破了

“重文轻武”的传统教育格局，使“三育
并重”成为近代教育思想的重要共识，
将健康从个人事务提升为关乎民族存
亡的国家议题，赋予健康教育以深刻的
爱国主义内涵。在制度层面，从癸卯学
制将体操列为必修科目，到壬子癸丑学
制对体操课程的系统规范，再到各级学
校体育课程的常态化开设，健康教育的
制度框架从无到有、从粗放到系统，为后
来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本
的制度范式。在实践层面，近代教育家
不仅提出了理念，更通过创办学校、设计
课程、组织活动等方式将健康理念付诸
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与教学方
法。当然，受制于时代条件，近代健康
理念也存在结构性的未完成课题：健康
内涵主要停留在身体层面，心理与社会
维度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健康教育的实
践主要面向城市精英群体，广大乡村民
众未能有效覆盖；健康教育依附于体育
课程，尚未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与教育
系统。然而，正是这些未完成的历史课
题构成了后来者接续推进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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